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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依此有關規定，先後於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五月一日核定發布小規

模營利事業營業稅查定作業要點、小規模營利事業查定課徵營業稅費

用標準及小規模營利事業查定課徵營業稅專用費用率，及中華民國七十

五年七月七日隨營業稅之修正而合併訂定營業稅特種稅額查定辦法一

種。前後規定一貫，可相繼適用，即均係用「費用還原法」，依營業費

用除以費用率之計算公式，推計銷售額，而據以依法定稅率課稅，以簡

化對於小規模營業人之課稅手續。其中營業費用標準，依該查定辦法第

五條第三項規定，省（市）主管稽徵機關應視轄區經濟發展情形，按地

段或行政區域，擬定等級評定表，報財政部備案，以資兼顧而期切合實

際；而小規模營業人如不願依此特種方法計算稅額，並得依前述七十四

年十一年十五日修正公布之營業稅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小規模營業人

及其他經財政部規定免予申報銷售額之營業人，得申請依照本章第一

節規定計算其營業稅額，並依第三十五條規定申報繳納」之規定，自行

申請依一般方法計算稅額，使與一般營業人申報繳納之方法完全相同，

符合租稅公平原則。是上開法令，自與憲法並無牴觸。至統一發票給獎

辦法第八條，並未為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應不予解釋，合併指明。

釋字第二四九號解釋（78.11.24.）

【解釋文】

告發人為刑事訴訟當事人以外之第三人，法院如認為有命其作證

之必要時，自得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八條關於證人之規定傳喚之，

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者，並得加以拘提，強制其到場作證，以達發見

真實之目的。基此，本院院字第四十七號解釋，認對告發人得適用當時

之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即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八條之規定辦

理，與憲法並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證人係依法院之命，在訴訟上陳述其見聞事實之第三人。此項見

聞事實為發見真實之重要根據，且有不可替代性。除法律有特別規定

釋字第二四九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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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不問何人於訴訟程序上，均有作證之義務。是故刑事訴訟法第一百

七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證人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者，得

科以五十元以下之罰鍰，並得拘提之；再傳不到者亦同」。俾藉訊問證

人而達發見真實之目的。此為維持社會秩序，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告

發人為刑事訴訟當事人以外之第三人，法院如於訴訟程序中認有命其

陳述見聞事實之必要時，自得以其為證人而依上開規定辦理。本院院字

第四十七號解釋，認對告發人得適用當時之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即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八條之規定，與憲法並無牴觸。

釋字第二五○號解釋（79.1.5.）

【解釋文】

憲法第一百四十條規定：「現役軍人，不得兼任文官」，係指正在

服役之現役軍人不得同時兼任文官職務，以防止軍人干政，而維民主憲

政之正常運作。現役軍人因故停役者，轉服預備役，列入後備管理，為

後備軍人，如具有文官法定資格之現役軍人，因文職機關之需要，在未

屆退役年齡前辦理外職停役，轉任與其專長相當之文官，既與現役軍

人兼任文官之情形有別，尚難謂與憲法牴觸。惟軍人於如何必要情形下

始得外職停役轉任文官，及其回役之程序，均涉及文武官員之人事制

度，現行措施宜予通盤檢討，由法律直接規定，併此指明。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一百四十條規定：「現役軍人，不得兼任文官」，係指正在

服役之現役軍人不得同時兼任文官職務，旨在防止軍人干政，以維民主

憲政之正常運作，至已除役、退伍或因停役等情形而服預備役之軍人，

既無軍權，自無干政之虞。

依陸海空軍軍官服役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六款、同條例施行細

則第九條第一項第八款及第二項規定，常備軍官在現役期間，經核准任

軍職以外之公職者，自核准之日起為外職停役。外職停役人員係服預備

役，經層報國防部核定後，通知後備軍人管理機關列入後備管理。依兵




